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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民政局
2022 年度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考核方案

根据县委组织部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全县机关

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局机关及下

属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是人事管理工作的一

项重要内容。通过年度考核工作，全面、客观、准确地评价

机关事业股室工作人员一年来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目标任

务情况，督促、激励干部职工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，充

分调动工作积极性，为更好地完成 2023 年全县民政工作任

务奠定基础。



二、考核对象

考核对象为局机关和下属单位科级以下公务员（参公人

员）和事业工作人员。

三、考核时间

2023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本单位的考核工作，并将考核

结果上报县委组织及人社部门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为切实做好 2022 年度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，成

立以局党组书记、局长为组长的考核领导小组，负责对年度

考核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，确保年度考核各项工作落实到

位。

五、考核内容和标准

（一）考核内容：主要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

面，重点考核政治素质和工作实绩。

（二）考核标准：公务员（参公人员）考核结果分为优

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四个等次；事业单位人员考核

结果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。

六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被考核人依据岗位职责填写《2022 年度考核登记

表》。

（二）民主测评。

（三）确定等次。考核领导小组在民主测评的基础上，

根据平时考核和个人总结，并经集体研究确定考核等次，对

被考核人写出评语，提出考核等次意见。



（四）公示优秀等次人员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对拟确定为

“优秀”等次的人员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

少于 7 天。

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考核的人员，符合“不称职”、

不合格”条件的，经考核小组研究，可以直接确定为“不称

职”、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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